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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 的效力论
以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２ ９ 份 判 决 书 为 研 究 对 象

王世涛Ｓ孙仁 慈
２

（ 大连 海 事 大 学 法 学 院 ， 辽 宁 大 连 １ １ ６ ０ ２ ６ ）

摘 要 ： 通 过 研 读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十 年 来 ２ ９ 份 出 现
“

大 学 章 程
”

字 样 的 裁 判 文 书 发 现 ， 大 学 章 程 在

司 法 裁 判 的 具体 适 用 中 表 现 为 在 案 件 审 理 中 仅 作 为 证 据 使 用 ， 在 私 法 领 域 作 为 契 约 适 用 ， 在 公 法 领 域 作

为 裁 判 补 充 论 证 适 用 ， 可 知 我 国 大 学 章 程 在 司 法 领 域 的 法 律 功 能 相 对 有 限 ， 因 而 如 何 认 定 大 学 章 程 的 效

力 就 成 为 扩 展 大 学 章 程 法 律 ＃ 能 、 提 升 大 学 章 程 司 法 适 用 性 的 关 键 。 分 析 大 学 章 程 作 为 软 法 的 法 律 性

质 ， 探 讨 其 在 公 私 法 领 域 适 用 的 理 论 问 题 ， 有 利 于 重 塑 大 学 章 程 在 诉 讼 格 局 中 的 效 力 ， 即 应 在 教 育 法 典

中 明 确 大 学 的 法 律 地 位 和 大 学 章 程 的 效 力 ； 在 私 法领 域 着 重 审 查 民 办 大 学 章 程 ， 同 时 改 变 大 学 章 程 中 关

于 教 师 聘 任 合 同 法 律 性 质 的 内 容 ； 在 公 法 领 域 建 立 大 学 章 程 的 附 带 性 审 查 制 度 。 以 此 为 基 础 ， 方 可 实 现

大 学 章 程 的 应 有 效 能 。

关 键词 ： 大 学 章 程 ； 软 法 ； 效 力 ； 附 带 性 审 查

中 图分类号 ： Ｄ９ １ １文 献标识码 ： Ａ文章编 号 ：
１ ０ ０ １

－

０ ２ ２Ｘ （ ２ ０ ２ ３ ） ０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９

一

、 问 题 的 提 出

２ ０ １ ２ 年 ４ 月 教育部发布 《 髙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 （ 以下 简称 《暂行办法 》 ） ， 要求各高校 以

此为根据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高校章程 。 截至 ２ ０ １ ７ 年 ２ 月 ７ 日 ，
１ １ ３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和 中 央

部 门 所属 高校章程 已全部通过核准并发布
？

。 自 此 ， 以大学章程 为核心 、 以校规为基础 的高校 内部

规章治理体系于我 国得 以 正式确立 。

目前理论界对大学章程法律性质的探讨 已 基本尘埃落定？
， 但是对大学章程的效力认定仍存

在较大的争议 。 有学者将大学章程从法律渊源 的分类 中排除 ， 认定大学章程不具有法律效力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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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的效力论 以 中 国裁判文 书 网 ２ ９ 份判决书 为研究对象


学者认为其法律位阶较低 ， 属 于法律上无强制 约束力 的 规范性文件 亦有学者从法律多元主义 的

视角 赋予 了大学章程
一定 的法律地位 ？

。 笔者认为 ， 就在校 内规章治理体系 中 的 地位而言 ， 大学章

程处 于最高地位 ，可 以作为校 内 管理行为 的依据 。 就 内 容规范而言 ，大学章程不仅涉及高校全局性

的制度建设 ，也涵摄高校各成员 主体的权利 义务关系 。 于适用程度而言 ， 其具有必要性 。 于适用范

围而言 ， 其具有广泛性 。 由此 ， 利益相关者 因章程适用而 引 发法律纠纷 的可能性随之相应增加 ，但

目 前 尚缺乏对大学章程在 司 法裁判 中效力 问题的 明 确认知 ， 尤其是针对大学章程在公法领域和私

法领域 因法律性质不 同而存在适用情形和适用规则差异化 的现状 ， 司法领域应作 出 必要 回 应 。 本

文 以大学章程制定并实施十年 以来在中 国裁判 文书 网 中 出 现
“

大学章程
”

字样 的所有裁判文 书为对

象展开研究 ，立足于大学章程 当前的法律位 阶 ， 通过对不 同诉讼类型 的 案例进 行整理归 纳 ， 分析大

学章程适用 的理论问题 ，探求解决大学章程 目前适用难题 的路径 与方法 ，扩展大学章程在诉讼领域

的法律功能 ，保障我 国大学治理 的 自 主性发展 。

二
、 实践状况 ： 更具

“

理 论 意 义
”

的 大 学 章 程

自 各高校完成大学章程制定并实施至今 已有近 １ １ 年时 间 ，在 中 国裁判 文书 网 中 以
“

大学章程
”

为 内 容进行全文检索 ， 可检索到 司法文书 ２ ９ 份 ，其 中包括管辖案件 １ 件 、刑事 案件 ２ 件 、 民事案件

９ 件 以及行政案件 １ ７ 件 。 现将 以上判决作为样本 ， 对大学章程在 司 法裁判 中 的适用情况进行归 纳

整理和分析 ， 从而研究大学章程 的效力 问题 。

第一 ， 大学章程在 司 法裁判 中 的 法律功 能相对有 限 。 自 大学章程制定并 实施近 １ １ 年 的 时 间

里 ， 相关案件仅有 ２ ９ 件 ， 而在 中 国裁判文书 网 中 以大学为 当事人进行案件检索 ， 可 以搜索到裁判文

书 ９ １ ０ ０ １ 份 ， 髙校作 为 民事诉讼 中平等主体和行政诉讼 中特别 权力关系 主体 的 案件 已 经具备一定

体量 ， 而大学章程作为
“

依法治校
”

中 的
“

法
”

， 在司法裁判 中 没有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 大学章程 的 司

法适用性较低说 明两个 问题 ： 第一 ， 大学章程 中提倡性和宣 示性 的 条款过 多 ， 缺乏操作性强 的 实体

性规范 ； 第二 ， 大学章程一定程度上被校规等下位规章所代替 ， 因 而缺乏适用 的必要性 。

第二 ， 大学章程在 司 法裁判 中 以证据 的形式 出现 。

一般情况下 由 原 、被告将大学章程作为证据

提交 ，证 明其所主张 的事实 ， 少部分情况为 司法机关依职权调取 ， 将其作为证 明 案件事实 的证据予

以采纳 。 从法院对大学章程适用于 司法裁判 的态度 中可 以 看 出 ， 司 法机关承认大学章程的合法性 ，

说明 大学章程在 案件事 实 的论 证推理 中 具有 一 定 的 证 明 能力 。 其 中 在 张某伪 造事业单位 印 罪

案 ？
、杜髙林诉前进大学等 民 间借贷合 同 纠 纷案 ？

、 云强诉住 房 和城 乡 建设部信息 公开案 和 云 强诉

北京市人 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
中 ，是 由 公安机关和法院依职权调取 了 相关大学章程 ， 将其作为裁判

理 由 中 的论证 内 容 ，其他案件则 是 由 当事人主动提交 。

第三 ， 在 司法裁判 中援引 大学章程 的案件类型较少 。 在私法领域援引 大学章程 ， 主要用 于査 明

① 高杭 ： 《 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 及其发挥 》 ， 《 国 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３ １
－

３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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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章程的法律位阶 ：基于法律多元主义的再认识 》 ， 《行政法论丛佛 １ ８ 卷 ，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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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北京 市 石景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 ２ ０ １ ６ ） 京 ０ １ ０ ７ 民 初 ５ ０ ９ 号 民 事判决 书 。

⑤ 北京 市第一 中级人 民 法 院 （ ２０ １ ９ ） 京 ０ １ 行初 ５ ８ 号行 政 判 决 书 、 北 京 市 第 一 中级人 民 法 院 （ ２ ０ １ ９ ） 京 ０ １ 行 初

１ ２ ２ ９ 号行政判决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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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之间 的 出 资 问题 、权利义务关系 、涉案大学名 称 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等事项 ， 援 引 的是大学章

程 中涉及相关 当事人 出 资分配情况 、 劳动争议 中涉及教职工权利 义务关系 、商标专用权纠纷中涉及

高校名 称权等 内 容的 条款 。 在公法领域援引 大学章程 ， 主要用 于补充论证裁判文书 的合法性 。 如

在刑事诉讼 中 ， 对大学章程 的援引 主要用于查 明 当事人身份或证 明涉案单位性质 ， 以满足犯罪构成

理论中 特定犯罪 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援引 的是大学章程 中涉案大学 自 身法律 属性相关 内容 的条款 。

在行政诉讼 中 ， 对大学章程 的援引 主要用 于证 明 大学 自 主权 的界限和范 围 ，援引 的是大学章程 中涉

及高校 自 主招生权 、校长职权 、 高校管理权等具体 内容的条款 。

三 、理论分析 ： 软 法视 角 下 的 大 学 章 程

大学章程在 司 法裁判 中存在 以上适用难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章程效力 的理论认识不足 ， 因

而扩展大学章程 的法律功能和司 法适用性 的关键在于从理论上 明 晰大学章程 的法律性质 ， 在此基

础上针对大学作为不同法律关系 主体在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中所扮演 的 不 同 角 色 ， 对大学章程 的

法律效力进行功能性 区分 。

（

一

）大学章程 的法律性质
“

软法
”

我 国 《教育法 》和 《 髙等教育法 》没有 明确表述大学章程的 定义和 内 涵 ， 目 前定义大学章程 的主

要依据是 《暂行办法 》第 ３ 条 ， 即大学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 自 主办学 、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 的基

本准则 。 高等学校应 当 以章程为依据 ， 制定 内部管理制度及规 范性文件 ， 实施办学和 管理活动 ， 开

展社会合作 。 可 以看 出 ，该定义公法色彩浓厚 ， 更加 突 出 大学章程在 高校 中 承担管理职责 的 内 容 ，

缺少章程制定过程 中不 同权利主体合意的规范 ， 因此其法律属性属于行政机构组织法 ，或者准行政

机构组织法 的 范畴 ？
。

国 内关于软法 的概念最早 由 罗豪才教授提 出 ，其是指不 由 国 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的法律规 范 ？
。

其主要特征包括 ：

一是具有多元化的立法主体 ，
二是具有 多样性 的立法 形式 ， 三是 内 容上具有 高度

的 民 主协商性 ， 四是实施依靠 自 律 、 社会舆论 、制度安排等软约束力 ？
。

从大学章程 的制定主体看 ， 《暂行办法 》第 １ ６ 条和第 ２ ３ 条分别规定 了 大学章程 的起草主体和

核准主体 ， 起草主体包括学校党政领导 、学术组织负责人 、教师代表 、学生代表等多方面人员 。 章程

起草后 ， 根据高校所属 主管单位 的不 同分别交 由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或教育部进行核准 ， 并交 由 教育

部统一备案 。 核准程序在行政法的意义上属于教育行政部 门 的行政许可行为 ，这一点在 《 教育部行

政许可事项清单 》 中关于
“

中 央部属 高等学校章程核准
”

的条文 中 可 以得到 印证 。 根据 《暂行办法 》

①周 详 ： 《公办高校 章程制定 的基本法律 问题 》 ， 《教育学术 月 刊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６
－

２ ３ 页 。

② 根据罗 豪才教授 的观点 ，

“ ‘

软法
’

是 相对于
‘

硬法
’

而言 的 ， 所谓软法 ， 则是 指不 能运用 国 家强制 力 保 障实施

的法规范体 系 ， 这些规则 只具有软拘 束力 ，其实施不依靠 国 家强制 力 保障
”

（ 罗 豪才 、 毕洪海 ： 《通过软法 的治

理 》 ， 《 法学家 》 ２ ０ ０ 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１
－

１ １ 页 ） ；姜 明 安教授认为 ：

“

软法 为
‘

非典型 意义 的法
，

，软法具有三个特

征 ：

一是具有行为规则 ， 二是具有 外 在约 束 力 ， 三 是 由
一定 的 人类社会共 同 体制 定 和认 可 。

”

（ 姜 明 安 ： 《 软法

的 兴起 与软法之治 》 ， 《 中 国 法学 》 ２ ０ ０ ６ 年第 ２ 期 ， 第 ２ ５
－

３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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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５ 条和第 ２ ６ 条的规定 ？可 以得知 ， 核准程序包含对 大学章程实体和程序 的 双重审查 。 由 此 可

以看 出 ， 大学章程是 由 高校成员共 同制 定并 由政府部 门 审査核准 的法律规范 ，制定主体具有多元化

特点 。 多元主体通过充分协商 、沟 通等 民 主化方式参与
“

立法
”

， 形成基于合意 的 大学 自 主治理制

度 ， 是软法所必须具备 的特征乏一 。

从大学章程 的规范形式看 ， 软法作 为公共治理 的重 要手段 ， 其立法形式具有 多样性特点 ， 可 表

现为章程 、公共政策和行业标准等多种形式 。 其 中 ， 章程是指规定组织及其活动规则 的 书 面文件 ，

对加人该组织的成员及未来 自 愿加人该组织 的成员 均具有 约束力 。 而大学章程 以
“

章 程
”

命名 ， 即

因其符合章程 的规范形式 ， 不仅对在校师生 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对未来 即将加入该校 的师生 同样具

有约束力 。 由 此可见 ，大学章程在形式上符合软法 的该项特征 。

从大学章程 的 内 容看 ， 《暂行办法 》第 １ ８ ２ ０ 条均体现 了 大学章程在制 定过程 中 的 民 主协商

性 。 通过征求意见 、充分论证 、提交讨论 、重视协商等方式 ， 大学章程充分吸纳在校师生 以及学校相

关工作人员 的意见 ，其形成的 内 容 以合意为基础 ，符合软法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

从大学章程 的拘束力看 ， 大学章程不 以 国家强制 力 为保障从而产生约束力 ，其是 以 在实施过程

中依靠辅助 的制 度安排 、来 自 大学组织 内 外部 的监督 和 多种形式 压力 来产生 实 效 的 ？
。 大学章程

作为校 内各项管理规则条例的
“

上位法
”

， 属于高校治理体系 的
“
一级制度

”

， 而校 内 涉及学校全局性

工作 的制度为二级制度 ， 涉及学校办学某一领域的制度为三级制度 ，仅在某一部 门 （单位 ） 内部有效

的制度为 四级制度 ，规章制度 的效力位阶为最高一级 ， 二级次之 ， 以 此类推 。 理论上大学章程作 为

“

校 内
一级制度

”

性质 的文件 ， 属 于校 内 治理的基础 和根本 ， 而校 内其他规章条例均应作为其具体化

的 内 容规定 ， 不能超越大学章程 的原则 和范围 ， 从而形成大学章程统辖下 的髙校规章体系 和制度 安

排 ，符合软法的实施特征 。

（二 ）大学章程在私法领域的效力

在私法领域 ， 大学章程属于私法任意性规则作用下 的 非 营利 法人组织章程
？

。 在 《 民法典 》视

域下 ， 大学章程作为 民事法律行 为 意思 自 治 的 产物 ， 其法律性质 为平等 主体之 间 签订 的 契 约或合

同 ， 在不违反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 和 民法基本原则 的 基础上 ， 其 内 容规定均应认定 为 有效 ， 对契约 双

方均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 即要求契约双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否则应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

大学章程 的私法效力 相对集 中体现在 民办髙校 的大学章程 中 。 由 于 民 办高校 的 出资人或投资

① 《 高等学校 章程制 定暂行办法 》第 ２ ５ 条 ： 核 准机关应 当 指 定专 门机构依照 本办法 的 要 求 ， 对 章程核 准稿 的 合

法性 、适 当性 、 规范性 以 及制 定 程序 ， 进行初步审 査 。 审 査 通 过 的 ， 提 交核 准 机关组织 的 章 程核 准 委 员 会 评

议 。 聿 程核 准 委 员 会 由 核 准机关 、 有关 主 管部 门 推荐代表 ， 高校 、社会代表 以及相关领域 的专家组成 。

第 ２ ６ 条 ： 核准机关应 当 自 收到核准 申 请 ２ 个 月 内 完 成初 步 审 査 。 涉 及 对核 准稿 条 款 、 文字 进 行修 改

的 ， 核准机关应 当 及 时 与学校进行 沟通 ， 提 出修改意见 。

有 下列情形之一 的 ， 核准机关可 以提 出 时 限 ， 要求学 校修改后 ， 重新 申 请核准 ：

（

一

） 违反法律 、法规 的 ；

（二 ） 超越高等学校职权 的 ；

（ 三 ） 章程核准委 员会未予通过或者提 出 重 大修 改 意 见 的 ；

（ 四 ） 违 反 本办法相关规定 的 ；

（ 五 ） 核准期 间 发现学校 内 部存在 重 大分歧 的 ；

（六 ） 有其他 不宜核 准情形 的 。

？ 陈立鹏 、杨 阳 ：
《 大学 章程法律地位 的厘 淸 与 实施机制 探讨 基 于 软 法 的 视 角 》 ， 《 中 国 高 教 研究 》 ２ ０ １ ５ 年

第 ２ 期 ， 第 ２ ５
－

２ ９ 页 。

③ 郭 忠浩 ： 《论 〈 民法典 〉 视域下高 校 章程法治体系 的 现代化 ）＞ ， 《 延 边 大 学学报 》 ２ ０ ２ ２ 年 第 ２ 期 ， 第 ９ ９
－

１ ０ ７ 页 。

１ ０ ３



齐鲁学刊 ？

２ ０ ２ ３ 年第 ２ 期

经营人通 常为个人而非政府 ， 因此大学章程 中也需相应记载 出 资人或投资经营人 的个人信息 、投资

金额 、 回报 比例和经营权限 。 在邹海诉现代管理大学合 同 纠纷案 中 ， 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 民办高校

的 出 资人从办学结余 中取得 回报 的 比例在该校章程没有规定 的情况下应 如何界定 ， 杜高林诉前进

大学等 民 间借贷合 同 纠纷案 的诉讼争议与此相 同 。 而三峡联合职业大学诉重庆建安建设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 纠纷案 中 ， 案 件争议 的焦 点 在 于 大学章程 的效力 范 围 。 《 三 峡联合职业大学章

程 》对校 院 的财物 自 主权作 了 明 确规定 ，要求各学 院独立核算 ， 自 负盈亏 。 原告认为该校章程具有

校 内外双重适用性 ，学院应对本院债务承担给付义务 ， 且该债务与学校无关 ， 该规定不仅对校 内各

学院具有约束力 ， 对债权人同样具有约束力 。 被告则辩称学校作为独立 的 民事 主体 ， 应对其下属学

院 的债务承担给付义务 。 最高人 民法院在裁判理 由 中 明确指 出 ， 大学章程为该校 内部规定 ，对外不

具有相应 的法律拘束力 。 由 此可见 ， 民办高校 的大学章程对相关 内容的认定应为合 同或契约 ， 而该

合 同或契约是否有效 ， 还应 由 法 院审查其是否违背 《 民法典 》 中 的强 制性规定 和基本原则 。 民 办高

校 的大学章程不得与 《 民法典 》相抵触 ， 尤其需要与 《 民法典 》中关于法人的分类和属性 、捐助法人的

法律制度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定 、剩余财产分配等条款实现法律精神 的统一 。

公立高校 中涉及大学章程效力 问题的 民事诉讼案件主要集 中于髙校教师的聘任合 同 纠纷 。 根

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第 ３ ７ 条的规定 ， 事业单位人事争议问题 ， 依照 《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 》

处理 。 我 国高校与聘任教师之 间 的人事争议问题通常 以 民事诉讼为救济机制 ，但实际上公立高校

与聘任教师之间并非平等的法律关系 ， 在签订聘任合同 的过程 中 ， 大学在薪资待遇 、聘任时间 以及

权利义务上 占有优益地位 ； 同时 ， 由 于人员众多 ，大学不可能针对教师个人采取 民事法律关系缔结

中应采取 的协商态度 ，通常会采用格式合 同 的方式节省工作成本和时 间 ， 因此二者之间不宜用 民事

法律关系调整 。 公法为保障个人权利而对政府 的行为进行约束 ， 私法为 实现个人权利而放任平等

主体基于意思 自 治的交往 自 由
？

， 如果将公立高校 中关于教师聘任 的 问题完全定义为私法 问题 ， 是

否意味着基于契约 自 由 的原则应承认高校 的优益地位而不加约束 ？ 从长远角 度看其不利于高校人

才 的 引 进及培养 。

（ 三 ） 大学章程在公法领域 的效力

在公法领域 ， 大学章程是否具有效力取决于其制定主体 ， 也就是说 ， 大学 的法律性质决定 了 大

学章程的法律性质 ②
。 根据 《教育法 》第 ２ ２ 条 ③

、第 ２ ３ 条＠及 《学位条例 》第 ８ 条？的规定 ， 由 国务院授

权的高等学校在学位授予时具有特定的行政职权 。 虽然大学享有行政授权 ，但其并不具有相应的立法权

限 ， 因而由其制定的大学章程也不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 。 同时 ， 《行政诉讼法 》第 ６ ３ 条明确 了人民法院审

理行政案件可以依据或参照的规范性文件的范围 ⑥
， 大学章程不属于该类规范性文件 ， 因此大学章程既

①沈岿 ： 《公法变迁 与合法性 》 ，北京 ： 法律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０ 年 ， 第 ３ ３ ５ 页 。

② 王 春业 ： 《论我 国公立 大学 章程 的 法律效力 及其实现路径 》 ， 第 １ ６
－

２ ７ 页 。

③ 《教育法 》第 ２２ 条 ：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 度 。 经 国 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 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 国 家有关规

定 ，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

④ 《教育法 》第 ２ ３ 条 ：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 。 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

应的学位 ，颁发学位证书 。

⑤ 《学位条例 》第 ８ 条 ：学士学位 ， 由 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 由 国务 院授权 的高等学校 和

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

⑥ 《行政诉讼法 》第 ６ ３ 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 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

政区域 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 人 民法院审理民族 自 治地方 的行政案件 ，并 以该民族 自 治地方的 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为依据 。 人 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参照规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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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 的效力 论 以 中 国裁判 文书 网 ２ ９ 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

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 ，也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参照 。

就软法的属性而言 ，若法院裁判引用软法规则 ，仅在于加强其对硬法规则的解释的说理性 ， 而不是

将其作为解释硬法规则的唯一依据 ，那么 ，这并未影响该规则的软法属性？ 。 就大学章程而言 ， 由 于制定

并实施的时间有限 ，其在司法领域适用的案件较少 ，但作为大学的二级制度——校规的法律功能和 司法

适用已相对成熟 。 最高人民法院在
“

甘露诉暨南大学案
”

的裁判理 由 中指 出 ，

“

人民法院可参考高等学校

不违反上位法且已经正式公布的校纪校规
”？

。 由此可 以看 出 ，最高人 民法院承认了合法的校纪校规在

司法裁判 中的效力 ，并要求司法机关应该对大学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校纪校规进行合法性审查 。 这种

效力并非狭义的法律效力 ，而是一种适用法律的效力 ， 即法律上的效力或法律认可的效力 ？
。

“

参考
”

意味

着人民法院不可绕过上位法而直接适用 ，而是仅 以其作为裁判理 由 为限？
。 由

“

校规
”

推及
“

章程
”

，针对

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而言 ，大学章程虽然不能作为司法裁判 的依据 ，但仍可 以作为对既有法律事实的认

定或对硬法规则的补充而发挥 自 身的应有效力 。

四 、解决路径 ： 重 塑大学章程在诉讼格局 中 的 效力

司法裁判最完全地按照法律来实现正义 ，它 比其他裁判形式能更好地把确定性和灵活性两者所具

有的各种可能性结合起来？
。 欲解决大学章程在司法裁判 中 的适用难题 ，应发挥其作为软法在适用性上

的优势 ，与硬法协同治理 ，推动大学章程 自 身的发展和完善 。 这不仅有利于大学在司法监督和 自 主治理

之间找到平衡 ，对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保障也大有裨益 。

（

一

） 在教育法典中明确大学的法律地位和大学章程的效力

教育法典的编纂工作 已经进人 ２０ ２ １ 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之中 ，虽然对于编纂的体例结

构 、章节编排和内容厘定都尚在讨论之中 ，但对于髙等教育独立成编 已没有异议？
， 在高等教育编 中 应

明确大学作 为
“

法律 、法规授权组织
”

的法律地位 。 我 国在学理上早 已通过
“

授权组织说
”

确 立 了 高

校在学位授予上 的特殊地位 ， 而在 司 法裁判 中 ， 有关案例也确立 了 高校在教育行政管理关系 中 可 以

作为行政诉讼适格被告的裁判原则 ，但是在立法 中始终未确认高校 的法律地位 ， 因此在教育法典 的

编纂 中 ， 应对髙校 的法律地位予 以 明 确 。 这 既便于教育法典 以此为理论基础在后续分则 中 确定 高

校 的权利义务 、大学章程 的效力 和法律地位 ， 也有利 于 高 校 以 合法行政 、合理行政及其他行政法基

本原则规范 自 身行为 。

由 于大学 的法律地位决定 了 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 ， 因 此有学 者提 出 大学章程应 当 由 与举办该

大学 的政府相对应 的人大及其常 委会审议通过 ， 从 而提高 大学章程 的效力 等级 ？
。 也有 学者提 出

赋予 高校行政规章制定权 ， 使大学章程获得行政规章 的法律效力 ？
。 但笔者认为 ， 该方式 与 我 国 国

① 沈岿 ： 《软硬法混合治理的规范化进路 》 ， 《法学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６ ９
－

８３ 页 。

？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７ 期 。

③ 赵亮 ： 《法治社会背景下的公立大学章程效力 论 》 ， 《黑龙江高教 》２０ １ ７ 第 ６ 期 ， 第 ３ １

－

３ ３ 页 。

④ 徐靖 ： 《高校校规 ： 司 法适用的 正 当性与适用原则 ：Ｋ 《 中 国法学 》２０ １ ７ 第 ５ 期 ，第 ９ １

－

 １ １ ０ 页 。

⑤ ［美 ］罗斯科 ？ 庞徳 ：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 ，沈宗灵译 ，北京 ： 商务 印 书馆 ， １ ９８４ 年 ， 第 １ ３ １ 页 。

⑥ 参见段彬彬 ： 《 教育法典的体例结构 ：域外棋式与 中 国方案 》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１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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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赵会泽 、周佑 勇 ： 《 当 代 中 国 大 学 章 程 的 法 律 效 力 之 辩 》 ， 《 南 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科学 版 ） 》 ２ ０ １ ７ 年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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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相符合 ， 改变大学章程法律性质涉及的法律 、 法规 、规章种类繁 多 、体 系 庞杂 ， 立法是一项循序

渐进 的 系统工程 ， 于我 国 而言 ，修法缺乏必要性和 紧迫性 。 同 时 ， 改变大学章程作为软法 的基本性

质也就相 当 于改变 了 大学章程重视协商的制定过程 。 大学章程作 为
“

校 内 一级制度
”

， 是校 内 教师

和学生权利 的保 障书 ， 因 而理应 由 教师 、学生 以及学校相关利益者经过共 同协商和充分论证而定 ，

若 因求其效力提升而改变其基本属性和制定 的根本 目 的是舍本逐末 的做法 。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

章程应采取无为 而治 的对待方式 ，立法领域和 司 法领域应通过强化其裁判属性 的方式重塑大学章

程的效力 ， 实现大学章程在我 国诉讼格局 中 的地位提升 。

（二 ） 私法领域应审查 民办大学章程并改变有关教师聘任合 同法律性质的章程 内容

值得注意的 是 ， 私法领域对大学章程 的 司法审查应
“

着眼于
”

或
“

着力 于
”

其作 为契约与合 同 的

法律属性 ， 主要关注其与 《 民法典 》是否存在违背之处 。 公法领域对大学章程进行附带性审査 ， 则应

“

着 眼于
”

或
“

着力 于
”

其是否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 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应予 以 区别 。

近年来 国 家鼓励 、指导 、支持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法举办 民办教育 。 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具

有 同等的法律地位 ，但事实上 民办高校在教育经费筹备 、优势资源集 中 、 内 部制衡管理和外部参与

机制上都与公办高校存在差距 。 在社会分工精细化 以 及发展多元化 的社会背景下 ， 我 国 的 教育正

经历着 由
“

办大教育
”

到
“

办强教育
”

的重要历史变革 ， 教育服务 的个性化需求推动着 民办教育 向质

量和特色协调发展的路径迈进 。 因此 ， 民办高校 的章程应 明 确规定举办者 、 主管教育行政部 门 、其

他相关部 门 、 共建单位 的权利义务 ，从源头上减少相关纠纷的产生 。 同 时 ， 法 院在审理该类案件 的

过程 中 ， 也应着重对相关条款进行司 法审查 。

关于大学章程 中 高校教师聘任合 同 的 法律性 质 ， 目 前主 流 的观点仍然将其定义 为 私法契约 。

这可能是基于 四 个层面 的考虑 ：

一是高校教师在公法领域不具有法人资格 ；
二是 民事契约更有利于

教师的 自 由择业 和流动 ；
三是我 国公法契约 的行政救济途径相对有 限 ； 四是我 国 缺乏专 门 的行政程

序法 ， 因 而在契约制定过程 中缺乏对教师 的程序性保护 ？
。 但从长久计 ， 高校教师聘任合 同仍应被

定性 为公法契约 。

一方面 ， 约束高校在教师聘任方面的 自 主权 ，使其聘任行为和过程符合程序正 当

原则 和 比例原则 ，从而保障聘任教师 的权利 ， 避免被无故解聘 ； 另
一方面 ， 司 法机关可 以对该行为进

行合法性 审查 ， 既能保障高校 的 自 主用人权 ， 也能保障高校通过更加公平 、公正 、 公开的方式进行人

才选拔和 录用 。

（ 三 ）公法领域应建立大学章程 的 附带性审查机制

在公法领域 ，笔者认为可 以通过参照校规 的法律功能模式建立大学章程 司法适用 的基本规则 。

最髙人 民法 院公报案例 的作用相对有 限 ， 如欲真正发挥 司法裁判对大学章程 的监督作用 ， 可参照行

政规范性文件附带性审查相关制度 ， 建立大学章程 的 附带性审查机制 。 附带性审査机制是大学章

程 司 法适用 的程序前提 ，其是指公 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提起教育行政诉讼 的 同 时 ， 可一并对涉案

大学章程进行附案审査 。 虽然附带性审查机制不能直接提高 大学章程 的 法律位阶 ， 但将大学章程

作为证据 由 法院审査其客观性 、合法性和关联性 ， 从短期而言 ， 可 以建立有效 的大学章程 司 法审 査

机制 ， 提高大学章程 内 容和程序 的规范性 ； 从长远而言 ， 对进一步提髙大学章程 的法律效力 ， 增强大

学章程的 司 法适用性 ， 从而对推进大学章程的贯彻和实施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人 民法 院在审查大学章程合法性时 ， 应主要 审查主体是否合法 、程序是否合法 以及 内 容是否合

法 。 首先 ，大学章程制 定主体 、发布主体和实施主体需要符合法律规定 。 其次 ， 大学章程在制定程

① 孙笑侠 ： 《 大学制 度 的特别法理 》 ， 北京 ： 光 明 日 报 出 版社 ， ２ ０ ２ ０ 年 ， 第 １ ３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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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应符合程序正 当原则 ， 高校应 以行政公开 、程序公正 、公众参与为基本要求进行章程制定 ， 尤其

是对涉及高校师生重大切身利益 的条款 ， 需要审查是否公开听取 了 相关人员 的 意 见 ， 在章程公布

后 ，是否及时公开 以保障高校师生可监督章程 的实施等 。 最后 ， 大学章程不得超越相关法律 、法规 、

规章授权的范 围 ， 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 。 对于 《暂行办法 》未要求载明 的
“

自 主性规范
”

， 应遵循法律

保 留 的原则 ， 不得超越法定权限和 教育需 要设定 义务 ， 不得对师生及 在校人 员 的基本权利进行 限

制 ， 同 时 ， 在上位法没有 明 确规定的方面 ， 不得违反上位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

通过 以上三个方面审查大学章程 ， 如果大学章程合法 、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之处 ， 可 以 作为证

据在裁判理 由部分起到强化论证高校行政行为合法性 的作用 ； 如大学章程不合法 、存在违反法律法

规之处 ， 人民法 院可 以在裁判理 由 中说明 其违法 的原 因 ，进而证明 高校根据违法 的大学章程所做 出

的行为 同样不具有合法性 。 同时 ， 如髙校适用校规作为其行政行为的依据 ， 人 民 法院不仅需要审査

该校规是否违反上位法 ， 同时需要审查该校规是否存在违反该校大学章程之 内容 ， 由 此建立系统完

整 的章程审查机制 ，提升大学章程 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

结语

大学章程作为大学 内部管理的
“
一级制度

”

， 不仅是大学 自 主权的重要体现 ， 也是我 国 高等教育

事业长远发展 的基石 。 我 国大学章程制定工作起步虽晚 ，但也在发展 中逐步发现 问题并完善 自 身 。

目 前大学章程的制定和发布 已经基本完成 ， 下一步亟待解决 的关键问题是如 何贯彻 和 实施 。 通过

在我 国诉讼格局 中对大学章程效力 问题的重新审视 ， 探 寻大学章程制 定 、 实施 、应用 的 良性发 展之

路 ，不仅对我 国大学治理大有裨益 ， 也是完善高校法治体系建设 的重要举措 。

无论是 国 内 还是国外 ，大学章程作为 大学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发展和完善之路仍任重而道

远 。 于我 国而言 ， 通过软法规制 明 晰大学章程 ，赋予大学章程崭新 的生命力 ， 使大学章程在 高 校治

理体 系 中 发挥应有作用 ， 是更适合 当下 国情的 现实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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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０ １ ２ ２０ ２ ３ 年度 大 学章程 司 法适 用 情 况 分析表

案件诉讼

类型
案件 名称 涉及大学章程具体条文类 型 大学章程 的证明 力

刑

事

张某伪造事业单位 印章案 涉案高校 的法律性质
涉案高校 的法 律性质 决定 了 张 某 的 行

为是否符合特定犯罪 的 客观行为要件

诉

讼
郑吉 昌 受贿案 涉案 高校的法律性质

涉案髙校 的法律性质决定 了 郑 某 是 否

符合特定犯罪 的 主观身份要件

三峡联合职业大学诉重庆建安建设 （ 集 团 ＞

有 限公 司 、 中 国共产党重庆市北碚 区委 员 会

党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

大学章程 中 关于 出 资 和 经 营 等 财务 管

理体制 问埋的规定

大学章程作为校 内规定 ，对外是否有拘

束力

昆 明 理工大学诉深圳 市 海源 能 源科技 有 限

公司 招标投标买卖合同 纠纷案
大学聿程 中关于校址的相关规定

大学章程 中校址 的 规定 决定 了 案件 的

管辖问题

民

事

丹尼尔 ？ 奥特罗诉南 京 财经 大学 劳动 争议 大学章程 中关于教 师权 利 义 务 的相关 判断教师的行 为 是否违 反 大 学 章程 的

纠纷案 规定 规定 ，从而判断劳动合同 的解除是否合法

诉

讼
杜高林诉前进大学等 民 间借贷合 同 纠纷案

大学章程 中 关于 高 校 性 质 、 出 资 、 投 资

经 营等财务管理体制 问题的规定

大学的偿还债 务 义 务 应 该 由 举 办单位

承担 、投资经营者承担还是 由大学作为

独立民事主体承担

清华大学诉北京 市 淸华育 才 实验学校 商标 大学聿程 中关于大学 名 称 、 简称及建校 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对高校商标权的侵犯 ，

专用权纠纷案 时 间 的规定 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哈尔滨工业 大 学诉哈 工 大 升 创研 究 院 （ 三

亚 ） 有 限公司擅 自 使用 他人有
一定影响 的企

业名称 、社会组织名 称纠纷案

大学章程 中 关于 大 学 名 称 以 及 简称 的

规定

侵权行为是否 构 成 了 对高 校 名 称权 的

侵犯 ， 从而构成不正 当 的竞争行 为

住建部 和北京 市 人 民 政府作 为共建单

云强诉北京市 人 民 政 府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设

部 、北京建筑大学信息公开案

大学章程 中关于 高校性质 以 及 共建单

位 的规定 ， 大学章程 中有关信息公开等

大学应承担社会责任 的规定

位是否应对涉案 大学转让土地 、 房 产 、

使用权变更等 问题进 行信息公 开 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 涉案大学 自 身对 以 上

信息是否也负有信息公开的 义务

夏云秋诉住房和城 乡 建设部信息公开 案
大学章程 中关于 髙 校 与 共建单位关 系

住建部作 为共建单 位 是否应对涉 案 大

学转让土地 、房产 、 使 用 权变更 等 问 题

进行信息公开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何志兰诉淸华大学侵权责任纠纷案
大学章程 中关于校长职权 的规定 、大学

章 程 中关 于校 内 管理行为 的规定

校园管理行 为 造成对 当 事人权利 的侵

犯是否厲 于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 围

行

北京市人 民政府 、西城 区人 民政府作为

李文才诉北京市人 民政府 、 北京市 西城 区人 大学章程 中关于高校 与 共建单位关 系 共建单位是否应对涉案大学转让土地 、

政
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的规定 房产 、使用权变更等 问题进行信息公开

诉

讼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王碧惠诉北京市 民政局 、北京市人 民政府补

发登记证书 案
无具体条款规定 原告作 为证据提交法庭

胡玉坤诉北京大学职称评审案
大学章程 中关于 学术 委 员 会管理职权

的 规定

教授职称评审 是 否 厲 于 高校 自 主权 的

范 围 ， 是否厲 于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围

刘海波诉苏州 大学教育行政登记案

大学章程 中 关于学校 开 展 教 育 类 型 的

规定 以 及大学章 程 与 其 他规章制 度关

系 的规定

证明高校 的管理行 为没 有 违 反 上 位法

及大学章程 的相关规定

周卓然诉暨南大学招生 纠纷案 大学章程 中关于招 生 自 主权的 规定
招生问题是否属 于高校 自 主权 的范 围 ，

是否厲于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 围

高校招生标准 自 主设定 是否 符 合 上位

吕 春晓诉北京师范大学招 生纠纷案 大学章程 中关于招 生 自 主权的规定 法规定 以及招 生 程 序是 否符合 程序 正

当原则

１ ０ ８


